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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全省第四届“十大法治事件”暨第五届“十大法治人物”发布——

我市一事一人榜上有名
本报讯 近日，陕西省第

四届“十大法治事件”暨第五

届“十大法治人物”评选结果

揭晓，千阳县“一表清”预警机

制筑牢社会和谐稳定基石荣

获“十大法治事件”提名奖，宝

鸡市金台区人民法院白明瑛

荣获“十大法治人物”。

千阳县司法局紧紧围绕

社会矛盾化解这一主线，落

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红黄绿

预警机制，实行司法所、调

委会、调解员包村包户机制，

区分高—中—低三级预警分

类，实现服务群众法律事务

预警“纵到底，横到边”全时

空、全方位无缝衔接。按照

地域分布，村庄坐落、农户

住址、家庭人口等，由包抓

网格员绘制出图标，详细记

录各户的联系电话、家庭人

口等基本信息，对于有各类

纷争的人群，用红色标记，

立即介入展开调解工作。

2023 年全县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成效同比 2022 年下降

12%，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

白明瑛现任金台区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

审判庭庭长。从事刑事审判

工作以来，白明瑛共办理刑

事案件 1800 余件，连年超额

完成岗位目标任务。她积极

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涉众犯罪及涉外犯罪等重大

案件、新类型案件的办理，加

班加点阅卷、严把证据标准，

高质高效审结案件。与此同

时，白明瑛在全市率先推行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引

入心理评估机制，实行心理

干预和判后工作延伸，帮助

未成年被告人悔过自新，走

向新生。近年来，白明瑛先后

获评“陕西省优秀巾帼志愿

者”“全省人民群众满意的政

法干警”“十佳女法官”“全国

优秀法官”，荣立个人二等功

一次。

为弘扬法治精神、彰显法

治力量，省委依法治省办开展

了陕西省第四届“十大法治事

件”暨第五届“十大法治人物”

选树宣传活动。活动坚持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经过逐级申

报、资格审查、网络投票、评审

评定等环节，确定了第四届

“十大法治事件”和第五届“十

大法治人物”名单。

办理惠民实事  守护群众安全
太白王家堎派出所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本报讯 近日，宝鸡市佳

信物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专

程来到太白县公安局王家堎

派出所，对该所民辅警高效的

工作方式和热情的服务表示

感谢。据了解，自冬春社会治安

整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

目前，王家堎派出所共办理各

类惠民实事5件，抓获网上逃

犯1人，有效提升了群众的安

全感和幸福感。

前不久，王家堎派出所

接到宝鸡市佳信物流有限

公司报警。几天前，该公司

一名司机跑运输途经王家堎

辖区时丢失了一箱货物，货

物丢失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不

详，请求派出所民警帮助寻

找。接到报警后，王家堎派

出所民辅警立即赶赴现场分

组调查，一组民辅警勘查现

场并走访沿路群众 ；一组民

辅警立即调阅沿路监控视频

寻找线索。经过 2 个多小时

查找，民警发现该货物被沿

路一群众捡到，便立即找到

该群众，群众自觉将货物上

交归还。看到失而复得的货

物，失主激动地握着民警的

手连声感谢。

群众无小事，服务暖民

心。这是该所扎实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一

个缩影。自冬春社会治安整

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王家

堎派出所以加强治安防控为

重点，将群众的利益放在首

位，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积极为群众排

忧解难，受到群众的赞扬。

科技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
刁江岭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社会治
理是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
乐业的前提和保障。在科技助
力下，我市社会治理正在加快
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逐
步走向现代化。

去年，我市各县区创新社
会治理，出现了很多特色亮点。
例如，渭滨区经二路街道在全
省首家注册我帮你“581”院落
服务合作社，通过组织发动院
落内党小组、自治小组、院落达
人等力量参与管理，破解了“三
无”小区治理难题。“581”是一
个网上治理平台，借助互联网
的力量，过去以政府为主导的
社会治理，形成了社区群众人
人有责尽责、共建共治共享新
局面，社区治理实现了政府治
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
性互动。

在科技助力下，我市社会
治理加快实现数字化、精准化、
精细化和便民服务智慧化，社会

治理更加高效。在金台公安分局
陈仓派出所辖区，如果有人把电
动车推进居民楼电梯，派出所的
监控平台就会弹出预警信息，民
警会第一时间通知社区民警上
门劝阻。去年，金台公安分局以
陈仓派出所为试点，深化智慧
派出所建设，有机融入电信视
觉超算平台，利用数字技术，提
高了风险隐患排查的精准度。
目前，我市建成“智慧安防小
区”550个，完成606处“三无”、
老旧小区物防、技防设施改造
提升，应用推广宝鸡综治信息
化平台2.0版，用科技手段为平
安宝鸡“保驾护航”。

科技创新是实现社会治理
现代化的“助推器”和“聚能环”，
去年，我市一批社会治理典型案
例在全国或者全省交流、推广，
其中都能看到科技创新的力
量。在新的一年里，随着科技在
社会治理体系里的创新运用，
相信会有更多的“宝鸡经验”“宝
鸡模式”源源不断地出现。

案情简介 

近期，陇县公安局在巡
查 中 发 现，某 用 户 在 一 些
新 媒 体 平 台 发 布“ 专 业 骂
人”“嘴替”等有偿“定制骂人
服务”，报价 5—50 元不等。
民警通过侦查，很快确定了
违法嫌疑人王某，并依法将
其传唤。经询问，王某上网时
发现以挂单侮辱、诽谤他人
来营利的帖子，认为通过这
个方式赚钱比较轻松，在明
知网络侮辱、诽谤他人是违
法行为的情况下，仍想通过
此方式获利。截至被公安机

关抓获时，王某从事“嘴替”
骂人累计获利 200 余元，约
成 18 单。陇县公安机关依法
对王某处以行政处罚，并现
场注销了相关从事违法活动
的社交账号。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
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
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
下罚款 ：

（一）写恐吓信或者以其

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
（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

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以暴力
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
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
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
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规
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
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
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公安机关提醒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
大网友杜绝网络暴力，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自觉遵循社会公
序良俗。任何扰乱网络秩序、破
坏网络生态的违法违规行为，
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报讯 近日，省教育厅

命名了 6个“陕西省青少年法

治教育实践基地”，陈仓区青

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榜上

有名，这是我市首个省级青少

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

近年来，我市全面落实

《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

宪法教育为核心，以贴近青少

年实际、提高教育效果为目

的，扎实开展青少年普法宣传

教育活动，做到了规定内容全

覆盖，自选动作有创新。围绕

《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

务教育法》《知识产权法》《民

法典》等内容，我市集中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

推动青少年法治教育走深走

实。为进一步强化示范引领，

增强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实效

性和针对性，市教育局、普法

办、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和司

法局等六部门联合建设市级

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 3

个，集教学、实践为一体，推动

全市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质

量整体提升。

陈仓区青少年法治教育

实践基地由陈仓区人民检察

院联合区教体局、区司法局、

高新教体局共建，以青少年成

长过程中易发生的问题以及

引导青少年崇尚健康生活为

主线，以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

长为宗旨，设置序厅、以法引

航、法护成长、法治实践、护苗

陈仓、法治讲堂等6个功能厅，

集知识性、趣味性、实践性于一

体，通过全息投影、电子翻书、

抢答系统、法治宣传漫画、设置

法律条文展板等多种形式，直

观传递法律条文、权益保护、禁

毒宣传以及反邪教等与青少

年成长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

增强了普法教育效果，达到了

推进学法用法的目的，为中小

学生量身打造了一个普法教

育的阵地和法治关爱的港湾。

搞“网络代骂”赚钱？

一网民被陇县警方依法处理

罚！
代购、代驾、代跑腿……这些想必大家都不陌

生。“代服务”既能提高生活质量，又促进了就业。然
而，近年在网络上出现的“代骂”服务，以语言文字
伤害他人尊严、权益，滋生了网络暴力，不仅影响恶
劣，还可能触碰法律底线。

扶风法院

执行案款送上门  温情执法暖人心
本报讯 “感谢法院、感

谢法官，没想到你们会把钱送

到我家里来，真的是太感谢

了！”近日，当接过扶风县人

民法院执行局干警送来的执

行案款时，年近八旬的申请人

宁某感激地连声道谢。扶风县

人民法院的这一执行有效维

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彰

显了司法温情。

自 2015 年起，宁某分 8

次将 52420 元出借给被执行

人陕西某猕猴桃合作社，借

款到期后，该合作社未能按

时还款。2021 年，宁某将该

合作社起诉至法院。判决生

效后，该合作社拒不履行还

款义务，宁某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后，执行法官多方调查了解

到，该合作社由于经营不善，

已停业多年，无财产可供执

行，其法定代表人贾某外出

打工，也无法联系，案件一度

陷入僵局。

前不久，宁某向法院反

映，贾某从外地回家过年。得

知此线索后，执行局干警迅速

行动，第一时间赶到贾某家

中，将其依法传唤至法院，督

促其履行判决义务。经过执行

法官 3个多小时的释法析理，

贾某联系亲属主动交纳案款

20810 元，并承诺剩余案款尽

快还清。考虑到申请人宁某年

近八旬，行动不便，执行干警

第一时间赶到宁某家中，将案

款交到宁某手中。

市公安局高新分局

新春“警”色浓  在岗护平安

春节假期，宝鸡高新区人
流、车流猛增。市公安局高新分
局不断强化巡逻防控，增设警
力，采取车巡与步巡相结合的
方式，对高铁南站、陈仓老街、

高新吾悦广场、钓鱼台等人员
密集场所和繁华街区、景区开
展全方位、全覆盖巡逻防范，实
现警车常转、警灯常亮，全力守
护人民群众春节平安。

学生到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研学

为中小学生打造法治关爱港湾
我市成功创建首个省级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


